附件2
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转专业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  （学号：         ），经本人申请，学院初审、学校审核通过（           文件），即日起转入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学习。
本人郑重承诺：
1.本人在充分知晓并接受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经慎重考虑后申请转专业并尊重转专业结果；
2.本人转入新专业后，严格执行所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（含加修相关课程）、学习年限、学费标准，在规定学习年限内达到所转入专业的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方可毕业、授予学士学位；
3.本人转入新专业后，不以任何理由申请中途转回原专业学习。如有新的转专业要求，严格遵照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执行。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学生本人及转入专业所在学院各执一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